
經濟部經濟部水利署暨所屬機關辦理委託監造之工程專案管理注意事項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說 明

叁、執行監造階段應辦理事項

一、依據工程屬性及契約履約責任分工原則，擬訂下列控管文件，並落

實執行:

(一)擬訂文件送審核定機制管控表，並於工程執行過程，依該管控表

執行管控。

(二)擬訂符合契約規定內容之材料檢試驗管制總表，並依控管表內所

預定之時程，主動進行查證作業。

(三)擬訂督導監造單位執行監造業務相關抽查、驗執行情形表格。

(四)擬訂契約規定辦理工程請款監督事宜。

二、擬訂本工程督導計畫

(一)依督導計畫時程，簽請機關工程督導小組進行督導。

(二)簽發督導紀錄(限期完成改善)，並追蹤缺失改善辦理情形。

(三)檢討彙整督導紀錄相關缺失，即時採取通知委外監造單位進行改

善，或採取必要之因應作為。

三、依據履約責任分工原則，適時檢視委外監造單位是否依據契約規定

執行相關監造業務。

四、落實執行委外監造契約之規定項目。

五、加強辦理道路級配料、瀝青混凝土、混凝土、鋼筋、土方及其他認有

必要項目之抽驗。

叁、執行監造階段應辦理事項

一、依據工程屬性及契約履約責任分工原則，擬訂下列控管文件，並落

實執行:

(一)擬訂文件送審核定機制管控表，並於工程執行過程，依該管控表

執行管控。

(二)擬訂符合契約規定內容之材料檢試驗管制總表，並依控管表內所

預定之時程，主動進行查證作業。

(三)擬訂督導監造單位執行監造業務相關抽查、驗執行情形表格。

(四)擬訂契約規定辦理工程請款監督事宜。

二、擬訂本工程督導計畫

(一)依督導計畫時程，簽請機關工程督導小組進行督導。

(二)簽發督導紀錄(限期完成改善)，並追蹤缺失改善辦理情形。

(三)檢討彙整督導紀錄相關缺失，即時採取通知委外監造單位進行改

善，或採取必要之因應作為。

三、依據履約責任分工原則，適時檢視委外監造單位是否依據契約規定

執行相關監造業務。

四、落實執行委外監造契約之規定項目。

1. 增列加強抽驗
項目

2. 增列對委託監
造之工程加強

辦理工程督導。

3. 增列執行機關
發現現場重大

缺失之應辦理

事項。

1



經濟部經濟部水利署暨所屬機關辦理委託監造之工程專案管理注意事項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說 明

六、對委託監造之工程加強辦理工程督導。

七、發現現場重大品質缺失，除應立即要求廠商改善外，並檢討是否有

監造單位監造不實之責任，依契約規定辦理扣罰款，必要時要求

撤換現場監造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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